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
一、沈阳市浑南区许家兄弟老大碗抻面馆使用的餐具
（一）2024年8月26日，本局接到吉林省正恒检测有限公司的《检验报告》｛报告编号：No：XBJ24210112242330283｝，报告所示于2024年8月6日抽检当事人的水杯（餐馆自行消毒）阴离子合成洗涤剂项目不符合GB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（饮）具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执法人员于2024年8月27日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并进行了现场检查。当事人洗碗池只有餐具，无杂物,上下水正常使用。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告知其于2024年8月6日使用的水杯（餐馆自行消毒）阴离子合成洗涤剂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，抽检结果为不合格。现场制作《现场笔录》并下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
（三）当事人主动开展不合格原因分析排查、整改、提交了整改报告并通过了现场复查。

二、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。
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12月 18日

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一、沈阳市浑南区许家兄弟老大碗抻面馆使用的餐具

（一）2024年8月26日，本局接到吉林省正恒检测有限公司的《检验报告》｛报告编号：No：XBJ24210112242330283｝，报告所示于2024年8月6日抽检当事人的水杯（餐馆自行消毒）阴离子合成洗涤剂项目不符合GB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（饮）具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我执法人员于2024年8月27日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并进行了现场检查。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“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、饮具进行清洗消毒，不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、饮具；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毒餐具、饮具的，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、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。”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，构成了餐具使用前清洗消毒不合格的违法行为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；（五）餐具、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，使用前未经清洗、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，或者餐饮服务设施、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、清洗、校验”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
鉴于当事人以前未受到此类案件性质的行政处罚；经询问当事人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执法办案系统，未发现当事人有此类案件行政处罚过的公示。符合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“初次违法:经询问当事人，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执法办案系统，未发现当事人有违法行为的，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。”的情形，属于初次违法行为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予以警告处罚。
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，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警告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对当事人进行教育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切实加强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标准学习，熟悉掌握食品经营相关规定要求，依法经营，违法必究。

2.严格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。

3.认真做好抽检不合格项目后续处置工作，妥善处理消费者反馈的相关诉求。

当事人主动开展不合格原因分析排查、整改、提交了整改报告并通过了现场复查。

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12 月18日


